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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B0_88_E3_80_8A_E7_c122_480513.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

物权法》于2007年3月16日公布，并将于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

。由于《物权法》是一部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维护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民事基本大法

， 所以《物权法》的实施，将会对我国民事和经济领域产生

重大的影响，进而言之，对《海商法》的影响也必将是震撼

性的。 我国《海商法》施行于1993年，距今已有14年的时间

。在这14年的时间里，我国民商法理论研究获得了巨大的成

果，主要表现在《物权法》的颁布。而我国的《海商法》在

船舶所有权和船舶担保物权方面没有取得明显的进步，其主

要原因是我国的海商法学界还停留在《海商法》是否属于“

民法特别法”的争论阶段。该领域的教学、科研更是各自为

政，独具特色，莫衷一是。海商法长期游离于法学范畴之外

，成为名副其实的边缘科学。 本文仅就《物权法》实施以后

，将会对《海商法》船舶物权和货物留置权方面产生的影响

作学理研究，敬请我国法学界的师长和同仁，包括海商法学

界的同仁，提出意见，以期使我国的海商法在船舶物权和货

物留置权方面的研究取得些微的进步。 一、《物权法》对船

舶法律特性的影响 在海商法学界，直至今天也没有给船舶究

竟是动产还是不动产下一个准确的定义。《物权法》将船舶

设置在“动产”一章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因为在

《物权法》颁布以前，由于没有法律来规范船舶属于动产还

是不动产，这就直接导致人们对买卖船舶合同中物权变动如



何认定的问题。有人认为船舶是不动产； 也有的人认为船舶

是动产； 还有人认为船舶是动产，但在海商法中往往视其为

不动产。 基于这三种不同的观点，也就产生了对船舶买卖合

同中物权变动的不同观点。例如，对于买方在签订买卖船舶

合同以后，按照合同的约定向卖方支付了价款，但卖方仅向

买方交付了船舶，却没有到船舶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

的情况。持有船舶是不动产的观点认为，此时的买卖合同无

效，因为不动产所有权的移转需以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为生

效要件；而持有船舶是动产观点的人则认为，动产所有权移

转的公示原则是交付，既然船舶已经交付给买方，买卖合同

当然已经生效；而持有第三种观点的人，由于其观点本身的

不确定性，所以就无从揣测其对于上述买卖合同是否生效的

观点。 既然《物权法》将船舶定义为动产，那么船舶所有权

的移转就无疑要遵循《物权法》关于动产以交付为公示原则

的法律规范。而船舶的登记仅为对抗第三人的要件， 对于买

卖双方是不得对抗的。基于我国《物权法》的规定，对于上

述船舶买卖合同的效力，应当作如是理解，即船舶是动产，

当以交付为生效要件。上述案例既然已经交付了船舶，不仅

买卖合同生效，船舶所有权也移转给了买方。至于船舶所有

权的变更登记，仅为对抗第三人之必要。如果买方不愿意去

办理所有权变更登记，那么也就意味着买方自愿承受卖方对

第三人的到期债务，因为该第三人很可能采取扣押船舶的方

法来实现自己的债权。 二、《物权法》对船舶共同共有的影

响 因《海商法》仅在船舶抵押权的一节中，对共有的船舶如

何设定抵押权设置了一个法条，而且没有区分共同共有和按

份共有。所以在《物权法》颁布以前，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



司法实践中，都没有把握好船舶共同共有的法律特征。但是

根据《物权法》，我们完全可以领会船舶共有的法律特征。

由于按份共有，甚是了然，故本文仅就共同共有刍议如下：

1、共同共有人对船舶的处分权 《物权法》第九十七条规定

，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

作重大修缮的，需经共同共有人全体一致同意，但共有人之

间另有约定的除外。根据这一规定，如果船舶的共有人系共

同共有，那么如果要对船舶进行大修或者卖给他人时，必须

经过共同共有人的一致同意，除非共同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

。 2、共同共有人对船舶的管理权 《物权法》第九十六条规

定，共有人按照约定管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

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各共有人都有管理的权利和义务。根据

这一规定，共同共有人应当对船舶的管理权事先约定妥当，

否则各共有人将对船舶享有同等的管理权。这对于船舶的经

营是极端不利的。 3、共同共有人对船舶管理费用的承担 《

物权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对于共有物的管理费用以及其他

负担，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共

同共有人共同负担。船舶的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是巨大的，

因此，如果共同共有人没有就船舶的管理费用事先达成一致

意见，按照《物权法》的规定，共同共有人应当共同承担责

任。 4、共同共有人在共有存续期间不得转让自己的份额 《

物权法》没有规定共同共有人可以向第三人转让自己的份额

，这一点与《民法通则》是一致的。这充分说明在共同共有

船舶的情况下，每一个共同共有人从买进船舶并进行所有权

登记的那一天起，就不能转让自己的份额，因为共同共有人

的份额是无法确定的。例如夫妻关系，共同共有因共同关系



而发生，因其存续而存续，因其消灭而消灭。换言之，在共

同关系存续期间，共有人不得自由处分其共有权的“应有份

额”，不得请求对共有物进行分割。 5、共同共有人有重大

理由时可以要求分割 根据《物权法》第九十九条和第一百条

的规定，当共同共有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

理由”时，可以要求对共同共有的船舶进行分割。《物权法

》所指的共有基础的丧失，是指婚姻关系的消灭，或者合伙

事业的中止等；《物权法》所说的重大理由，是指某一个共

同共有人确实有必须分割船舶的理由，例如家里有人得了重

病，需要大笔的资金到大城市的医院去治疗等等。在这种情

况下，需要分割船舶的共同共有人可以要求其他共同共有人

分割船舶。依据《物权法》的规定，可以变卖船舶，尔后将

变卖取得的价款予以分割；也可以折价分割，即将船舶分给

其中一个共有人，这个共有人向要求分割的共有人支付一定

的价款。至于每个共有人应当得到多少份额，应当视共有关

系的基础决定，如果是婚姻关系，应按照婚姻法对分割家庭

财产的规定分割船舶。 由于《物权法》还规定因分割对其他

共有人造成损害的，应当予以补偿。例如在变卖船舶的当时

，市场行情非常好，要求变卖船舶的共有人是否应当赔偿其

他共有人因市场行情好而没有赚到的高额利润？但是笔者认

为，在市场行情很好的期间变卖船舶，船舶的价格也是非常

高的，所以要求变卖船舶的共有人没有必要赔偿其他共有人

。如果变卖船舶当时，市场行情很不好，虽然船价很低，但

是继续经营也无法盈利，所以对于其他共有人来说，也没有

损失。 6、船舶的共同共有人对外承担连带责任 《物权法》

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因共有的动产或者不动产产生的债权债



务，在对外关系上，共有人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

这一法条有一个条件状语，即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必须是由共

有的动产或者不动产所产生的债权债务。例如，债务的产生

是由于船舶与他船发生碰撞而产生，唯有在此种情况下，共

同共有人才对该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如果债务的发生是由于

某一个共同共有人经营船舶以外的业务而产生，那么该共同

共有人之债权人自无从对共有物（船舶）声请强制执行，因

会害及其他共同共有人之权利。 也就是说，每一个共同共有

人在共有关系以外还经营其他业务，并且因此而欠下债务，

这种债务不仅不能由其他共同共有人承担连带债务，甚至就

连共同共有的船舶也不能作为偿还债务的标的物，因为这会

损害其他共同共有人的合法权益。例如，因继承关系而取得

的船舶所有权，在船舶登记机关亦登记为共同共有时，如果

其中一个继承人在继承关系发生以前对第三人欠下债务，该

第三人作为债权人不能要求其他继承人对其债务承担连带责

任，也不能向法院申请扣押船舶，来实现自己的债权。但是

根据民法学专家的解释，该债权人却可以就共有物应享之权

利，如盈余分配，孳息分配之请求权，仍得请求强制执行。 

三、《物权法》对船舶留置权的影响 我国海商法第二章仅规

定了造船人和修船人可以留置船舶，现在《物权法》已经颁

布，由于《物权法》是普通法，《海商法》是特别法，所以

在海上运输活动中，只要《海商法》没有特别规定或者禁止

性规定的，就可以根据《物权法》关于留置权的规定，对船

舶行使留置权。《物权法》第二百三十一条有一个但书，规

定“但企业之间留置的除外”。这一规定是指债权人和债务

人均为企业的情况下，债权人留置的财产，不必与债权属于



同一法律关系。但是必须符合《物权法》第二百三十条对留

置权所规定的三个构成要件。即：第一是该船舶的所有权属

于债务人（债务人）；第二留置权人（债权人）是依据合同

合法占有的船舶；第三是留置权人对于债务人的债权已届清

偿期。 根据这一规定，可以将留置船舶的范围超出修船人和

造船人的范畴。根据《物权法》的规定，新增加的有权留置

船舶的人如下： 1、港口经营人 港口经营人与班轮承运人之

间订有一份长期的班轮运输合同，通常规定班轮承运人应当

于装卸货结束后的一定时间内向港口经营人支付装卸费。由

于装卸费不属于船舶优先权的一个种类，所以如果班轮公司

拒不支付装卸费，港口经营人是不能留置船舶的，因为我国

海商法规定只有造船人和修船人可以留置船舶。但由于物权

法规定企业间对船舶的留置，可以与港口经营人的债权相分

离，也就是说可以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即如果班轮承运人

没有依据合同的约定清偿上一个航次的装卸费，港口经营人

可以在下一个航次对这个班轮公司所有的其他船舶，包括本

船，行使留置权。 2、光船承租人 海商法对光船承租人没有

规定可以行使留置权，由于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企

业间可以对没有任何法律关系的物行使留置权，但是一定要

遵循物权法关于合法的占有留置物，留置物的所有权应当属

于债务人，以及债权已经到期的基本原则。例如，在光船租

赁期间，如果出租人违反海商法的规定，在未得到承租人同

意的情况下，将已经出租的船舶设定了抵押权，而且这种抵

押权的设定致使承租人遭受了损失，此时，承租人有权命令

船长对船舶行使留置权。 3、海难救助人 在救助人已经与发

生海难的船长签订救助合同或者救助人以无因管理人的身份



救助了船舶，最后都会形成相同的一个结局，即难船的实际

控制权掌握在救助人的手中。因为救助人所掌握的控制权是

合法的，而且因救助结束，被救助船舶已届清偿救助费用的

时间了，所以救助人对自己所救助的船舶享有留置权。虽然

海商法已经赋予了救助款项的船舶优先权，但是由于船舶优

先权需要经过法院的认定才能生效，这需要一个很长的诉讼

时间，如果救助人依法享有了留置权，那将对救助人是一个

莫大的福音，因为这可以节省时间和诉讼费用以及免遭诉累

之苦。另外，对难船的留置权还可以保证救助人拿到救助款

项，因为在等待法院对船舶优先权做出判决期间，难船可能

由法院或者船舶所有人看管，如果船舶遭遇火灾等意外事故

，致使船舶灭失，依据海商法的规定，附有船舶优先权的船

舶一旦灭失，船舶优先权随之消灭。 四、《物权法》对货物

留置权的影响 根据《海商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承运人可

以因运费、滞期费和共同海损的分摊费用等留置船载货物。

这一规定是指承运人只能留置本航次的货物，而其他航次，

虽然承运人知道货物属于该债务人，但却不能留置，因为该

货物与承运人所享有的债权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今天，由

于《物权法》第二百三十一条规定了企业之间留置的货物可

以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这就为承运人实现令人绝望的运费

债权，提供了一个担保物权，这会推动我国的海运事业加快

步伐，走向世界。承运人在决定留置货物以前要确定自己已

经满足了行使留置权的三个基本要件，第一是该货物的所有

权属于托运人；第二是承运人必须依据运输合同合法占有货

物；第三是承运人对于托运人的债权已届清偿期。 1、国际

海运承运人对托运人的货物留置权 虽然运输合同约定的是预



付运费，但是托运人经常拖欠运费。对于托运人拖欠的运费

，承运人是无可奈何，纵然这个负有债务的托运人经常向承

运人托运货物，该承运人也不能留置该托运人的货物，因为

该批货物与托运人所欠的债务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现在，

承运人可以根据《物权法》第二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对负有

债务的托运人所托运的货物已经装上船，尚未签发提单以前

，行使留置权。或者承运人在签发了提单以后，不交给托运

人，对提单行使留置权。如果是集装箱运输，承运人可以在

集装箱堆场对集装箱货物行使留置权。如果该托运人仍然不

能满足承运人的债权，承运人可以拍卖货物，实现债权。 2

、国内沿海和江河运输承运人对货物的留置权 由于国内沿海

运输没有提单制度，而是运单制度。在法律上又没有赋予运

单以物权凭证的功能，所以国内沿海和江河运输对货物的留

置权就没有提单的限制，承运人也就更加自由。根据《物权

法》的规定，承运人可以在货物装上船以后，直至货物运抵

目的港卸货以前的任何时间，对船载货物行使留置权。而这

种货物还可以是与发生运费的债权没有任何法律关系的货物

。承运人仅需掌握三个留置权构成要件即可。 3、港口经营

人对货物的留置权 对于在港口内集散的货物，如果货物的所

有权人对港口经营人负有债务，港口经营人也可以在符合留

置权基本的三个构成要件条件下，对在港口内集散的货物行

使留置权，而不必顾及该批货物是否与港口经营人的债权具

有一定的法律关系。在港口内集散的货物包括准备装船和已

经卸下船的货物 上述观点仅是笔者在学习《物权法》时的感

想，《物权法》于今年十月一日实施以后，在实践中可以检

验上述观点是否正确。诚然，上述观点并不能包括《物权法



》对《海商法》影响的全部内容，但是可以肯定，对所有的

物流领域，包括航空、铁路、公路、仓储和代理业，《物权

法》的影响将是深远的。这就需要法律人深入地研究，为物

流市场提供法律武器。 参考文献： 1、黄松有主编《中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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